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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会议 

2013 年 4 月 22 日至 5月 3 日，日内瓦 
 
 
 

  不扩散核武器 
 
 

  中国提交的工作文件 
 
 

1. 防止核武器扩散是实现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有效和必要步骤，对维

护国际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需国际社会共同

努力。 

2. 应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消除核扩散及核恐怖主义根源。各国应奉行以互信、

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致力于营造和平稳定的国际安全环境，通

过互利共赢实现各国普遍安全，从而消除冲突和动荡根源。 

3. 应摒弃在防止核武器扩散问题上的实用主义和双重标准做法。坚持多边主

义，充分重视和发挥联合国等有关国际组织的作用，在各国普遍参与、民主决策

的基础上，不断加强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公正性、合理性和非歧视性。 

4. 应在现有国际法框架内，通过政治与外交手段和平解决核武器扩散的关切。

制裁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应避免寻求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鼓励继续

通过对话和协商等有效方式解决地区核热点问题。 

5. 加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普遍性是防止核武器扩散的重要一环。尚未参

加《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国家应尽快以无核武器国家身份加入，并根据条约规

定将全部核设施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监督之下。 

6. 应不断巩固和加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在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中的基石地位，

加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权威性和有效性，确保条约得到切实严格的遵守。 

7. 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是维护国际核不扩散机制有效性的重要手段。应努

力促进全面保障监督协定和保障监督协定附加议定书的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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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各国应加强核设施和核材料的安全保护，打击核恐怖主义，积极开展核安全

国际合作，支持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加强国际核安全合作、提高全球核安全水平方

面发挥中心作用。应努力促进《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及其修订案等核安全国际

公约的普遍性。 

9. 各国应采取措施，进一步加强核出口控制机制，支持桑戈委员会、核供应国

集团在此方面的努力。 

10. 各国应切实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第 1540(2004)号和第 1887(2009)号决议，在

现有国际法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和加强国际合作以有效解决非国家行为者非法贩

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和相关材料的问题。 

11. 防止核武器扩散与和平利用核能应相互促进。任何防止核武器扩散的措施，

都不应妨碍各国和平利用核能的合法权利。同时，也要谨防任何国家以和平利用

为借口，从事核扩散活动，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国际合作均应有助于维护国际核

不扩散机制的有效性和权威性。 

 


